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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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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0

点

2

、召开地点：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昆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

代表股份数额

8529780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6.92%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2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3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4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5

、关于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6

、关于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7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97806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8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00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傅国旺 季灵芝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2-036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期公司注意到网络上盛传公司位于明溪县的林地下发现大量稀土，且被非法开采导致林地受损的信息。

二、传闻说明

经核实，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1

、上述传闻部分属实，

2011

年以来明溪县境内发生多起非法开采稀土矿事件，公司位于明溪县的林地因此

受损，由于盗采范围大都在公司经营区以外，所以对公司林地损害甚微。

2012

年

3

月，明溪县法院对非法开采稀

土矿人员以非法采矿罪进行了公开审判。

2

、经了解，福建省明溪县尚无合法拥有稀土探矿权、采矿权的企业，因此在没有相关有权部门出具勘测报告

的情况下，公司无法判定在公司所属林地下是否存在大量稀土矿。

3

、若未来经有权部门勘探证实在公司所属林地下存在稀土资源，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包括稀土在内的

矿藏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其勘查、开采必须依法申请。

4

、稀土矿属于国家战略资源和限制开采矿种，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2011

〕

12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

土资发〔

2011

〕

105

号）第三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受理新立稀土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不得新增稀土矿业权。

目前，公司尚未在明溪林场内发现因非法开采矿产导致公司林地再受损的现象，公司也会继续加强护林工

作，保障公司林木资产安全。

三、其他说明

公司预计将于

2012

年

7-8

月披露

2012

年半年度报告，若按深交所规定需要进行业绩预告的，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必要提示

1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刊登在上

述媒体的公告为准。

2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23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

14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544

号文核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7

亿元。

2012

年

5

月

15

日

12:00-14:00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网

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

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5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0

”，简称为“

12

圣农

01

”），

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至

2012

年

5

月

18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2012

年

5

月

1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７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摘要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董事签名：

洪石笙 吴红斌 赵发忠

张鲁毅 张 野 虞 夏

都有为 钱国安 席彦群

发行人：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５．９０

元

／

股，实际发行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中钢股份、安徽国资认购的

５

，

４９５

，

６２５

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

余

５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

１０

，

１９５

，

２１０

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即上市日）不除权，股票交易涨

跌幅限制为

１０％

。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

形发生。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或“中钢天

源”）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拟定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１

，

６００

万股（含

１

，

６００

万股），不低于

１

，

１００

万股（含

１

，

１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８．６２

元

／

股。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中钢天源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

及发行价格、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进行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５．９０

元

／

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修订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８１

号）核准了本次发行。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资金需要量以及发行人对发行费用

的预估，初步确定发行

１５

，

７２３

，

２７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宏源证券将扣除本

次应支付的承销保荐费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

２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００

元划入发行人账户，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和发行费用进行了审验。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本次发行费用共

１２

，

９４３

，

６８１．０１

元，低于发行人预估的发行费用；按募集资金总额

２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００

元、发行费用

１２

，

９４３

，

６８１．０１

元计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３７

，

０５６

，

３１１．９９

元，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为

２３６

，

５４０

，

６００．００

元，超募

５１５

，

７１１．９９

元。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条（一）规定“募集资金数额

不超过项目需要量”， 经中钢天源与宏源证券协商确定发行规模缩减

３２

，

４３５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与净额相应减少

５１５

，

７１６．５０

元；超出募投项目所需的

５１５

，

７１６．５０

元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原路退回（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中钢天

源将

５１５

，

７１６．５０

元划至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账户，宏源证券将

１６９

，

５５７．６０

元和

３４６

，

１５８．９０

元分别划至中国中钢股

份有限公司和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５

号《验资报告》，确

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止，发行人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９０

元，实际收到投资者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２４９

，

４８４

，

２７６．５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３６

，

５４０

，

５９５．４９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００

元，余额计人民币

２２０

，

８４９

，

７６０．４９

元转入资本公积。

（四）股权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完成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工作。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

（四）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９０

元

／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１５．９０

元

／

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不低于

１５．９０

元

／

股的条件下

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１５．９０

元

／

股与发

行底价的比率为

１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接受认购人报价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４

月

１９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为

１７．２８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与接受认购人报价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为

９２．０１％

。

（五）募集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５

号《验资报告》，确

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止，发行人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９０

元，实际收到投资者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２４９

，

４８４

，

２７６．５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３６

，

５４０

，

５９５．４９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００

元，余额计人民币

２２０

，

８４９

，

７６０．４９

元转入资本公积。

（六）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钢股份、安徽国资等

２

家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他

５

家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三、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１

，

６００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７

名，不

超过

１０

名，且全部现金认购对象申购报价均不低于

１５．９０

元

／

股，根据价格优先、数量优先及时间优先的原则，最

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１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５９

，

１４７ ３６

个月

２

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３３６

，

４７８ ３６

个月

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吴轶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９５

，

２１０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

注：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购

１７５

万股，受发行规模限制，仅获配

１

，

６９５

，

２１０

股。

（二）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贾宝军

注册资本：

６５９

，

６８１．８１８１８２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一般经营项

目：冶金产品及生产所需原料、燃料、辅料、设备、配件的生产、加工、销售、仓储、包装；冶金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冶金类新型材料、特种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工

程招标代理业务；承包境内外工程；对外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

、公司名称：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阜南路

１６６

号润安大厦

Ａ

座

２１－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张鲁毅

注册资本：

１１

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从事国有资产运营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３

、其他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甲

５６

号南楼

４

层

８４０５

室

负责人：陈天虹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２

）公司名称：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前湖大道

８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章晓波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内外工业与民用、城市基础设施、能源环境交通工程（项目）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环境评估；

工程项目的总承包、管理承包、监理、施工安装；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生产销售、管理咨

询、投资咨询、招投标代理、施工图审查、广告策划；设备、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计算机及控制系统

集成、智能建筑系统工程、网络工程，对外经营技术、设备；外派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

许可的除外）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３

）公司名称：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泰康人寿大厦七层

法定代表人：陈东升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管理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

（

４

）公司名称：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区太白大道

６９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济民

注册资本：

１２７６９３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综合开发（许可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市政府授权

范围内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投资及资产管理、非融资性担保；土地整理开发；资产租赁及物业管理（不含金融租

赁）；工程项目建设及咨询服务；投资信息咨询、代理中介服务。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５

）姓名：吴轶

国 籍：中国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星北住宅区

３

栋

３０４

房

（三）获配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１

、中钢股份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钢股份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１５３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５．６３％

；中钢股份全资子公

司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２５．１４２９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９．８２％

；同一控制下的中国冶

金矿业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６．５７１４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０．２０％

；中钢股份及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２

，

９９４．７１４３

万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３５．６５％

，中钢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２

、安徽国资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安徽国资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６２８

，

５７１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９４％

，安徽国资董事长兼

总经理张鲁毅同时任本公司董事，安徽国资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３

、除中钢股份、安徽国资外，其他获配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获配对象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获配对象本次发行共认购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具体详见本节“三、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一）发行结果”。

限售期安排：中钢股份、安徽国资自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获配对

象自本次非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五）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

（六）获配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

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戎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保荐代表人：黄诚、李强

项目协办人：范常青

联系人员：李琳、齐婧、李红梅、王丹彤、王璐、康铁牛、朱俊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１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２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５

、

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小英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乙

１２

号天辰大厦

９

层

经办律师：刘小英、汪少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１８５８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１８６８７

（三）发行人审计验资机构

名 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经办人员：丁勇、鲍中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５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增加。本次发行完成后，中钢股份仍然会保持对公司的控股地

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１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１５．７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２６％

三、股份总数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９９

，

６９０

，

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收盘后）：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１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 ２５．６３％ ０

２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８

，

２５１

，

４２９ ９．８２％ ０

３

中国银行

－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４％ ０

４

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１

，

６２８

，

５７１ １．９４％ ０

５

安徽恒信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７４

，

５２８ １．４０％ ０

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１

，

１５４

，

２８６ １．３７％ ０

７

方光平

１

，

０６４

，

８００ １．２７％ ０

８

马方明

８７８

，

６０８ １．０５％ ０

９

李锡光

７５６

，

９９０ ０．９０％ ０

１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７１７

，

４１９ ０．８５％ ０

合 计

３８

，

９５６

，

６３１ ４６．３８％ ０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收盘后）：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１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

６８９

，

１４７ ２６．７７％ ５

，

１５９

，

１４７

２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８

，

２５１

，

４２９ ８．２８％ ０

３

中航证券

－

浦发

－

中航金航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１％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吴轶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１

，

９６５

，

０４９ １．９７％ ３３６

，

４７８

７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８

马鞍山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９５

，

２１０ １．７０％ １

，

６９５

，

２１０

９

安徽恒信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７４

，

５２８ １．１８％ ０

１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１

，

１５４

，

２８６ １．１６％ ０

合 计

４９

，

４２９

，

６４９ ４９．６０％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对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基础计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全面摊

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０５ ４．９４

每股收益（元）

０．１３ ０．１１

注：

１

、发行前数据源自中钢天源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２

、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

本次发行

后股本总额；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本总额为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股本总额为

９９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主营业务、公司章程、高管人员结构及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对主营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磁性材料、磁器件、磁分离及相关配套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软磁原材料（四氧化

三锰）、硬磁材料及器件（锶铁氧体预烧料、永磁铁氧体器件、稀土永磁钕铁硼）、永磁电机和磁分离及相关配套设

备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结合各项目的市场前景、公司自身竞争优势以及实施的产

业结构完善、发展战略等综合因素考虑后的审慎选择。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能进

一步扩展和延伸公司在磁性材料应用产业链，有效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公司经营实力和

综合竞争力，扩大公司在磁性材料应用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产品结构更加完善，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公司整体资产规模扩大，资本实力增强，公司

的抗风险能力提高。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二）公司章程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

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

司尚无对章程其他事项的调整有修改计划。

（三）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后，若公司调

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并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磁性材料应用领域产生的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重将进一步增加，有利于强化主业，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与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财务结构得到改善。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成为公司未来几年的盈利增长点，能有效增强公司盈利的稳定性，提升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

本次发行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公司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高；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得到提升。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整、人员配置合理，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为本公司，均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因此，本次发行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

同一市场上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在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关联交易方面也不会发生变化。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章、规则和规定，恪守《公司法》，

依法监督股东履行职责和义务，确保上市公司依法运作，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不受损害。本次发行将严

格按规定程序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

形，也不会产生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９３％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资产结构有所优化，偿债能力有所提高。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

或有负债）的情况，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形。

八、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净资产为

２５５

，

９０９

，

０２８．５７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

产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由于本次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挥经济效益有一个过程，短期内公司利润增长幅度

预计将小于净资产增长幅度，公司存在短期内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二）市场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决策，是基于当前的产业政策、市场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等条件进行充分可行

性论证而作出的，但实际实施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因素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项目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

场风险。

（三）管理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公司的业务规模也将扩大，这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若公司的施工管理、销售管理、质量管理等不能适应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张，人才培养、组织

管理不能进一步健全完善，将会引发相应的管理风险。

（四）股市风险

股价除受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影响之外，还将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和国内宏观

经济形势、产业政策、资本市场走势、投资者的心理预期、股票的供求关系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近三年重要财务指标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４９

，

２３４．４３ ４３

，

６４６．４９ ３６

，

１３１．７８

负债总额

２３

，

６０７．９９ １９

，

０８０．８６ １２

，

２８６．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２５

，

５９０．９０ ２４

，

５２７．３１ ２３

，

８７５．９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５．５４ ３８．３２ －３０．２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５

，

６２６．４４ ２４

，

５６５．６３ ２３

，

８４５．７４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１

，

４２１．０８ ５６

，

１３４．１２ ３７

，

３０６．０５

营业利润

８１４．７７ ８４９．５５ ３８３．１９

利润总额

１

，

２８９．２９ １

，

２３０．５２ ５６０．８９

净利润

１

，

０６０．８１ １

，

０５６．８９ ２９０．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０６３．５９ １

，

０２８．０５ ３５０．７９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９５．２９ １

，

１６５．３６ －１

，

６６８．２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５７４．６０ －５３１．０６ ５．１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５８．０８ ２

，

４１６．３３ ６６２．８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２１．２４ ３

，

０５０．６３ －１

，

０００．３８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 拟用募集资金

１

冶金矿山高效节能超细碎预选抛尾大型成套

设备项目

发行人

１４

，

１０６．０６ １４

，

１０６．０６

２

高效永磁电机产业化项目 发行人

９

，

５４８．００ ９

，

５４８．００

合 计

２３

，

６５４．０６ ２３

，

６５４．０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市场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建设，并

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资金低于项目投资总额，公司将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途径解决。

第五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

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

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的认购邀请书的发送、申购报价单的

接收过程进行见证后认为：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及《认购合

同》等法律文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

合法、有效。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５

，

６９０

，

８３５

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此次新增

１０

，

１９５

，

２１０

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新增

５

，

４９５

，

６２５

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１０％

。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８１

号文。

二、查询地点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南路

５１

号

联系人：章超

邮编：

２４３０００

电话：

０５５５－５２００２０９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四、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暨关于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

授予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情况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

发出了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何勤董事

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关于回购股份授予明细的议案

公司已根据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回购管理办法》等文件相关规定完成回购股份合计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根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要求，将回购股份按比例授予股权激励对象，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总额的比例（

％

）

实际授予股份数（单位：

股）

占总股本比例

何勤 董事长

４０．００％ １４６

，

４００ ０．０４６６％

袁平东 总裁

２０．００％ ７３

，

２００ ０．０２３３％

徐朝能

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

１５．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０．０１７５％

董少瑜 副总裁

１５．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０．０１７５％

熊建民 党委书记

１０．００％ ３６

，

６００ ０．０１１６％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６

，

０００ ０．１１６５％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２

、审议关于确定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的有关规定，确定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３

、审议关于向云南干旱灾区捐赠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向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干旱灾区捐赠

５

万元人民币用于修建取水设施，解决灾区人畜饮水困难

问题。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五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修订版）》，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授予年度）实施的议案》和《公司股份回购的议案》。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已获得批准。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第八章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以下条件

全部成就时，才能获授本计划当期限制性股票：

１

、公司各考核年度股权激励基金的提取条件已经成就，即：

（

１

）公司各考核年度当年经审计主营业务净利润，达到基本触发基数（含本数）；

项目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净利润基本触发

基数（含本数）：

经审计主营业务净利润

７

，

５００ １１

，

２５０ １４

，

６２５

分区间超额激励基金计提比例（按

当年经审计净利润）

区间一：

７

，

５００～８

，

０００

（含本数）

１２．５％

区间一：

１１

，

２５０～１１

，

７５０

（含本数）

１２．５％

区间一：

１４

，

６２５～１５

，

１２５

（含本数）

１２．５％

区间二：

８

，

０００～８

，

５００

（含本数）

１５％

区间二：

１１

，

７５０～１２

，

２５０

（含本数）

１５％

区间二：

１５

，

１２５～１５

，

６２５

（含本数）

１５％

区间三：

８

，

５００～９

，

０００

（含本数）

１５％

区间三：

１２

，

２５０～１２

，

７５０

（含本数）

２０％

区间三：

１５

，

６２５～１６

，

１２５

（含本数）

２２．５％

区间四：

９

，

０００～９５００

（含本数）

１７．５％

区间四：

１２

，

７５０～１３

，

２５０

（含本数）

２２．５％

区间四：

１６

，

１２５～１６

，

６２５

（含本数）

３７．５％

（

２

）公司各考核年度当年经审计工业毛利率，达到基本触发基数（含本数）；

年度

公司各考核年度当年经审计

医药制造板块毛利率

２０１０

年度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１

年度

５０％

２０１２

年度

５０％

２

、 各考核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不

得低于考核年度基本触发基数，且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高于上一年度的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３

、上市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４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鉴【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０９

号专项鉴证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和工业毛利率均达到触发指标，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激励基金提取说明已经按照《昆明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的规定编制。公司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情形，且激励对象亦符合上述条件，因此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成就，公司决定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四、公司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概述

１

、本次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及其分配情况

本次共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共计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授予数量（单位：

股）

占本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总额的比

例（

％

）

占总股本比例

％

限售股份数（

１２

个

月）

限售股份数（

２４

个

月）

何勤

１４６

，

４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７

，

８４０ ５８

，

５６０

袁平东

７３

，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０２ ４３

，

９２０ ２９

，

２８０

徐朝能

５４

，

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２ ３２

，

９４０ ２１

，

９６０

董少瑜

５４

，

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２ ３２

，

９４０ ２１

，

９６０

熊建民

３６

，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１

，

９６０ １４

，

６４０

合计

３６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１９

，

６００ １４６

，

４００

２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公司以员工激励专项基金的名义，开立限制性股票专用股东账户，由专务部门对账户进行管理，对董事会负

责，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票。

公司没有与持有公司股票

５％

以上的股东达成回购股份的意向。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已根据《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昆明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等文件相关规定，分批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合计回购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

３

、锁定期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一年，自该期股票授予日起至该日的第一个周年日止。若该期锁定期届满之日，本计

划的锁定期解除条件未能成就的，则该锁定期的起始日自原起始日顺延一年，锁定期重新计算。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股票股利同时锁定，该等股票股利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

相关的限制性股票相同（限制性股票分批解锁或提前、暂停、终止解锁时，依其取得的股票股利也相应解锁或提

前、暂停、终止解锁）。

在锁定期间限制性股票及该等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但激励对象可

以行使该等股票的其他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该股票的投票权和自由支配就该等股票获得的现金红利的权

利。

４

、解锁期

锁定期解除之日起，即进入为期二年的解锁期，其中第一批计划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占该期所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量的

６０％

，解锁日为该期股票授予日起至该日的第一个周年日止；第二批计划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占该

期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４０％

，解锁日为该期股票授予日起至该日的第二个周年日止；实际解锁情况应依据

解锁期规定的解锁条件和考核结果，按激励计划考核结果分批解锁。

激励对象每批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由计划解锁限制性股票（其数量等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与

可解锁比例的乘积）及就该等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组成。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六届十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股权激励对象权益授予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提出如下书面审核

意见，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程序及权益授予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和《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

３

、 本次权益授予对象及其获授权益数量符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实施的《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激励对象人数为

５

名；

４

、董事会确定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

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５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股份回购及权益授予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六、独立董事就授予日等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后发表如下意见：

１

、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激励对象人数为

５

名。

２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

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

实际需要。

３

、董事会确定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

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以及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时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也符合

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根据《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并同意

５

名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问题的结论性法律意见为：

１

、公司具备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２

、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３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来源、授予日、授予对象及数量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４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八、会计师事务所对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验资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亚太验【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将股票回

购基金

６

，

３１３

，

９９８．７０

元划入专用证券资金账户，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３

月

２６

日共计回购股票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 合计使用资金

５

，

６７７

，

７８６．８０

元。专用证券资金账户余额

６３７

，

２３１．９８

元（含资金产生的存款利息

１

，

０２０．０８

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划回公司银行账户。回购股票的资金

５

，

６７７

，

７８６．８０

元，由公司承担

５０％

，金额为

２

，

８３８

，

８９３．４０

元；由授予对

象承担

５０％

，金额为

２

，

８３８

，

８９３．４０

元。

九、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股本结构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具体如下表：

其中： 境内非

国有法 人持

股

境内自 然人

持股

２７０

，

５１３ ０．０９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６６

，

０００ ６３６

，

５１３ ０．２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 然人

持股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３１３

，

９０５

，

４８７ ９９．９１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１３

，

５３９

，

４８７ ９９．８０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３１３

，

９０５

，

４８７ ９９．９１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１３

，

５３９

，

４８７ ９９．８０

２

、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１４

，

１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４

，

１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其他内资

持股

２７０

，

５１３ ０．０９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６６

，

０００ ６３６

，

５１３ ０．２０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

持股

２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确定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同时根据《昆明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版）》，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当期实际提取激励基金全额计入

２０１２

年度管理费用，将影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５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

公司六届十六次监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丁国英监事会主席

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６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６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一致审

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对股权激励对象权益授予的议案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关于确定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议案

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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